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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权益遭侵害 咋维权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工会支招：
不缴纳生育保险 得发产假工资付医疗费
产假未足额发薪 女职工可要求单位补足
怀孕后遭遇解职 有权要求单位继续履约

单位不依法缴纳生育险
可要产假工资和医疗费

河北女孩郑佳音是北京一家
文化传媒公司的行政助理， 2012
年3月入职时， 单位承诺其月工
资为2500元， 当时双方签订了一
年期限劳动合同。 合同到期后郑
佳音还在原岗位上工作， 而单位
并未跟她续签劳动合同， 她也不
好意思问， 时间一长就把这事给
忘了。 2013年7月， 公司又停缴
了她的社会保险。

去年1月1日， 25岁的郑佳音
生下一女儿， 这时她才知道公司
未缴社保费。 不缴生育保险， 社
保基金就不给报销生育时的医疗
费， 也不会支付生育津贴， 休产
假期间她多次打电话给公司主管
要求解决此事 ， 但对方一再推
脱。

上班后她又找公司希望能报
销医疗费 ， 得到的答复却是 ：
“你不到26岁就生小孩， 不属于
晚育， 不能报销生育费用。” 郑
佳音对此很气愤： “多大年龄生
小孩跟报销医疗费有关系吗？ 单
位就是故意刁难我。” 她不甘示
弱， 一纸诉状告到仲裁委， 要求
公司报销生育费用、 支付产假工
资。

庭审时， 郑佳音提交了19张
《北京市门诊及住院收费专用收
据》、 6张 《病人费用清单》。 看
着这一张张单据， 公司负责人无
话可说， 认可其真实性。 但对员
工的诉求， 单位则表示： “法律
规定产假是98天， 郑佳音期满后
未到公司复职， 而是拖到5月8日
才来， 所以她属于自动离职， 公
司不能答应她的请求事项。”

仲裁委经过审理， 认为公司
停缴郑佳音的社会保险后， 致使
其生育保险中断， 因而无法享受
由社保基金报销生育费用、 支付
生育津贴， 所以， 郑佳音怀孕后
在指定医疗机构检查和分娩所花
费的检查费、 接生费、 手术费、

住院费和药费等， 应由所在单位
负责， 最后裁决文化传媒公司支
付产假工资1万元， 并要求单位
持郑佳音因生育所产生的医疗费
用票据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
核， 并在审核后三日内按可报销
金额支付给她。

工会提示：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于

辉告诉记者， 多大年龄生小孩属
于晚育、 怀孕女工的产假究竟有
多少天， 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却有
很多人都答不上来 。 于辉说 ，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
第16条规定， 已婚妇女年满二十
四周岁初育的为晚育 。 由此来
看， 单位所称26岁生育不属于晚
育的说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郑佳
音25周岁生小孩是名副其实的晚
育。

同时，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第7条规定， 女职工生
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
休假15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15
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1
个婴儿， 增加产假15天。 《北京
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20条
规定， 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
业组织的女职工晚育的， 除享受
国家规定的产假外， 增加奖励假
30天。 本案中， 女职工郑佳音生
育时其年龄已满24周岁， 属于晚
育， 因此她可以休128天的产假，
其产假从2014年1月1日休至同年
5月8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 所
以， 她5月8日到公司复职完全符
合法律规定， 公司认为郑佳音只
休98天产假的说法是错误的。

产假期间未足额发工资
女职工可要求单位补足

29岁的马助华是北京一家商
贸公司的商品主管， 2012年4月1
日入职 ， 当时约定工资为 4800
元。 她说： “面试时， 人事主管
说如果一个月的试用期合格就被
正式聘用， 到时会签劳动合同，

但后来一直没签。 我提过几次，
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后来
我也懒得问了。”

马助华介绍， 2014年3月6日
至同年7月12日期间， 她因生小
孩休了产假。 每个月的工资本来
是4800元， 但她休产假期间， 却
发现公司是按3000元的月薪标准
发放的， 代扣个人需要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以后， 她实际得到的月
工资只有2700元。

为了能及时报销生育津贴 ，
出了满月她就把各种单据送到单
位， 还填写了申领生育津贴的登
记表， 心想报销回来也许工资就
多了， 可她休完产假回单位上班
后， 工资仍然没补给她。

“我问了一些朋友， 她们都
说休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不变，
可我的工资为何一下少了这么多
呢？ 所以我就问我们部门的陈经
理。 他说你天天不上班在家看孩
子， 一个月给你3000元工资还少
啊？ 也就是咱们公司， 你哪找这
么好的事啊。 无论我怎么说， 他
都觉得单位支付的产假工资不
低， 好像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似
的。” 马助华说。

接着她又找到人事部， 对方
说生育津贴还没报销回来。 因为
产假期间发了工资， 即使报回来
了， 这笔钱也属于用人单位而不
能再发给她。

“我反复找了好几次 ， 他们
总是那一套说辞 。 时间长了 ，
他们看我的眼光都变了， 总觉得
是我想占便宜似的。” 马助华了
解到自己得到的那点工资远低于
单位的平均工资 ， 为了讨个公
道， 她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单
位支付自己产假期间的工资差
额。

对于马助华的仲裁请求， 单
位称 “社保告知我单位， 生产后
一年才能发放产假津贴， 所以我
单位不知道现在的发放标准是否
正确。” 仲裁委经过审理， 裁决
商贸公司向马助华支付产假工资
差额7600元。

工会提示：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安慧敏告诉记者， 被单位一
再拒绝支付产假工资差额后， 马
助华也有些惴惴不安： 难道真是
自己错了？ 她到工会来咨询， 了
解到由于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和承
担着喂养婴儿的责任， 国家为了
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制定了
相应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
《社会保险法》 第54条规定，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
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8
条规定，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
津贴， 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
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
单位支付。

安慧敏提醒广大职工朋友 ，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
怀孕、 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 所
以像马助华这种情况， 商贸公司
在她休产假期间未足额发放工
资， 应当支付差额。 经工会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 马助华得到了产
假期间的工资差额7600元， 其合
法权益终于得到了维护。 此外，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第15条规定， 生育津贴低于本人
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由企业补
足。 所以， 当女职工在权益受到
侵害时， 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权益。

怀孕后遭遇单位解除职务
可要求单位履行劳动合同

28岁的李梅觉得自己很幸
运， 2011年9月刚来到北京打工，
就被一家服饰公司招聘为缝纫
工， 而且还签订了三年期限劳动
合同。

去年6月， 结婚4年多的李梅
终于怀孕了， 老公和双方父母都
很高兴， 但她却有些提心吊胆 ：

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女职工
只要一怀孕， 就会被单位以各种
理由辞退。 虽然姐妹们都很气愤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忍气吞声。
自己的劳动合同又快期满了， 会
不会也得丢饭碗呢？

不久， 李梅出现流产先兆 ，
医 生 给 她 开 具 了 病 休 一 周 的
证明。 随后， 她请同事将病假条
转交给公司 ， 自己就回家养病
了。

上班后， 公司人事部通知她
去财务结清工资， 以后不用再来
上班了。 李梅询问原因， 对方称
她的岗位离不开人， 在她休病假
期间， 公司已另外招聘了一名职
工顶替她的位置， 现在她回来了
也没岗位可以安排。

李梅向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
心咨询后， 了解到维权的方式和
途径， 便在工会法援律师的帮助
下， 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要
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仲裁
委经过审理， 裁决服饰公司继续
与李梅履行劳动合同。

工会提示：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杨雪峰介绍 ， 《劳动合同
法 》 第42条规定 ， 女职工在孕
期、 产期、 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
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 第41条的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5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
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
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
者聘用合同。

因此，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劳
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因而在
本案中， 当怀孕女工李梅要求上
班时， 仲裁委最后裁决双方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这里需要说明的
是， 李梅重回单位工作时， 服饰
公司也不能降低其工资， 否则涉
嫌违反法律规定， 李梅可以继续
维权。

三八节女职工权益保护系列之一

单位不给缴纳生育保险， 不报销生育费用， 而且还不支付产假工资； 法律规定用人
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资， 但企业却有令不止； 得知女职工怀孕
后， 想方设法要与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面对这些情况， 女职工该如何维权呢？ 为
此，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专家给出了解答。

三八节临近， 女职工权益保护又成了焦点话题。 据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日
前做的女性外来务工者状况调查， 外地在京就业女性规模保守估计在200万以上， 但在
权益保护方面却不尽理想， 遭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较多。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
心提醒广大女职工， 要多了解其劳动保护方面的相关政策， 发生劳动纠纷后积极求助
各级工会组织，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此， 本报从今日起连续三期结合具
体案例对女职工权益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